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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A/72/PV.30

大  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第三十次全体会议

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莱恰克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斯洛伐克)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安德里亚纳里韦卢-拉扎菲
先生（马达加斯加）主持会议。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14和117（续）、123和124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

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秘书长的说明（A/72/267和A/72/271）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的说明（A/72/271）

加强联合国系统

联合国改革：措施和建议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关于文件A/72/271

，各位成员记得，大会主席在2017年9月25日的一封

信中通报说，已启动非正式协商进程，讨论关于目

前正在进行的、旨在通过一个安全、有序和正规移

民全球契约的政府间会议模式的决议草案预稿。决

议草案一旦定稿，将提交大会审议。

斯金纳·克莱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
语发言）：我谨就所提交的各份报告，向主席表示

感谢，并感谢他使我们能够就各次发展问题国际首

脑会议的后续行动进行对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层面之间相互依存和共生的关系日益明

显，这要归功于各次首脑会议和会议产生的新一代

具有普遍性的变革协议，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仙台减少

灾害风险框架》、《新城市议程》以及最近的海洋

会议。《2030年议程》的执行工作即将进入第三

年，但在执行手段、后续行动和审查这些归根结底

是我们会员国的责任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和挑

战。

我们还认为，改组联合国发展系统正当其时，

因为这对于支持会员国沿着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道路

前进至关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秘书

长向成员们提出的行政改革以及和平与安全架构改

革举措是应付诸实施的正确做法，将使整个本组织

的工作变得更为灵活和高效。这个系统的改革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从规范、结构和行动

方面改革秘书处以及各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和区

域委员会的各级部门，还有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运

作。驻地协调员制度将是秘书处职能和预算调整工

作的一部分。若要振兴联合国，就必须使本组织变

得更加灵活、有效，特别是必须协调和统一各领域

任务的目标，并确定所有这些任务将如何相互关

联。

17-32173 (C)
*1732173*



2/3 17-32173 

A/72/PV.30  12/10/2017

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了以四年一次全面政策审

查为基础的改革报告（A/72/124），我们期待他的

下一次报告，该报告将进一步审查驻地协调员的作

用和本系统的其它方面，以期推进改革，从而提高

效率和透明度，并加强问责制。

从更广的角度看，各国显然都认识到本组织三

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及人权——之间的相

互依存性。正因为如此，危地马拉支持秘书长的预

防愿景，因为我们坚信，加大对预防的投资将从源

头防止和缓解社会冲突和武装冲突。有鉴于此，我

们赞同秘书长注重预防的愿景和办法，我们认为，

这种办法可以被概括为实现进一步的、更好的发

展，其中可持续和平的概念是发展政策和行动的动

力。因此，我们确认这三大支柱以及《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和平之间的协同作用，还有

人道主义活动、发展与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这一

切为实现本组织的创立誓言以及我们使子孙后代免

受战祸的共同目标奠定了坚实和全面的基础。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们一直在认真研究所提交的与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和平与安全构架、发展系统和管理等领域联合国

改革建议有关的资料。我们理解使本组织适应当今

时代变化的条件和新的现实的重要性。改革全球性

组织是一个持续的进程。我们坚信，改革的主要目

标应该是提高实效。我们必须避免削弱联合国各实

体的特性和专长。必须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即：

专门负责建设和平、维持和平、人道主义援助和发

展援助的联合国各机构插手彼此的责任领域。我们

必须尊重和遵守分工原则，否则我们将无法避免重

复劳动，导致效力下降。

我们理解秘书长在其和平与安全改革中强调预

防冲突的愿望。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我们认

为，只有本着严格承认《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

原则和安全理事会主导作用的精神，才能在联合国

进行此类努力。安全理事会第2171（2014）号决议

确认了这一领域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预防

冲突以及处理其后果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自己。

在改革和平与安全架构时，还必须考虑到这

样一个事实，即：里程碑式的安全理事会第1645

（2005）号和第2282（2016）号决议以及大会有

关决定对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所涉问题作了规范。

这些决议和决定就“保持和平”一词提出了单一定

义，“保持和平”被严格限定于建设和平努力，是

各国政府和其它利益攸关方在国家进程中共同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绝不能对“保持和平”这一概念作

任何扩展性解释，使之成为联合国工作的新方向。

会员国从未讨论过——遑论商定——保持和平领域

的任何行动计划或议程。

联合国发展系统是本组织向那些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过程中需要支持的国家提供支持的一个关

键要素。必须确保在关于四年一次全面业务活动政

策审查的第71/243号决议所概述的政府间协议框架

内，完成调整该系统，使之适应新情况的进程。这

次审查提供了关于联合国各种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

应遵循的各项原则的明确最新看法。我们认为，与

以往一样，各行动方案和基金应开展努力的领域仍

应是发展本身。它们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受会员国

相关决定规范，包括有关参加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

务协调厅主持下的人道主义分组。我们感到关切的

是，有人试图给联合国发展系统规定预防冲突的强

制性甚至主要任务。这个领域是联合国其它实体的

责任。

我们还认为，将执行第71/243号决议与改革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

部）直接挂钩是不合理的。虽然我们不否认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和经社部在协调和支持各行动方案和基

金活动方面发着挥重要作用，但我国代表团重申，

这些是独立的进程。我们呼吁在即将于本届会议期

间对第68/1号决议进行的审查框架内，就这些问题

通过协调一致的决定。

我们还意识到，秘书长就联合国管理系统改

革提出了各项倡议。在着手考虑这些倡议之前，有

必要了解迄今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评估管理改革

领域以往项目实施情况，就不可能知道本组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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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认为，战略努力应

致力于确定这些改革的共同目标和方向。相关建议

应包含明确的绩效指标和实现效益的详细计划。显

然，会员国开支的任何增加都是不可接受的，特别

是鉴于联合国预算目前已优化。任何倡议都应以大

会的明确任务规定为依据。

我们一贯主张，秘书处工作应透明、高效以及

可问责。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在秘书长现有权力

框架内在规划、预算编制和人员配置方面寻找创新

机会。必须遵守转型过程中所有现有任务规定，以

便会员国能完全控制本组织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且

还必须对任何创新的利弊以及效益和成本进行全面

评估。

我们正在研究载有关于改革联合国管理系统建

议的秘书长报告（A/72/492）。  我们表示，愿意在

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实质性部分期间建设性地参与

关于这一议题的进一步讨论。

各国与秘书处之间的互动质量建立在彼此信任

的基础上，决定着本组织工作的有效性。  有鉴于

此，我们期望秘书处对正在进行的改革进行重新评

估，以顾及许多会员国即秘书处服务的消费者提出

的各种现有建议和批评。任何倡议能否取得成功，

都取决于它们的支持。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这

些项目的辩论的最后一位代表的发言。

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14、117、123

和124的审议。

上午10时25分散会。


